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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2/2021_2022__E5_B9_BF_

E4_B8_9C_E4_BA_A4_E9_c65_582875.htm 百考试题高考网特

别推荐：全国高校 广东高校2009年招生信息汇总（点击进入

） 你有任何高考问题请上百考试题高考论坛（点击进入）发

帖咨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严格贯彻执行教育部《2009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以“公平竞争、公正选拔、

全面考核、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规范学院招生录

取工作，维护考生合法权益，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考生

及其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深入实施招生“阳光工程”。 

第二章 学院概况 第二条 学院全称：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代码：10861 批准部门：教育部 学院性质：公办普通高等学

校 录取批次：第三批A线 学院地址：（南校区）广州市天河

区天源路789号；邮编：510650 （北校区）广州市花都区工业

大道11号；邮编：510800 （西校区）广州市白云区机场

路1771号；邮编：510410 联系电话：020-37236028 13422113985

13533148181 学院网址：http://www.gdcp.cn 第三章 组织机构和

人员 第三条 学院成立招生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学院

的招生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院长任组长，成员由学院负责

招生的领导、纪检部门负责人、招生办公室及各有关部门人

员组成。招生录取工作人员必须符合当年无直系亲属参加高

考的条件。 第四条 招生录取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招生纪律

，在录取场未经批准不得与考生家长及无关人员接触，自觉

接受省招生委员会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四章 录取原则 第五条

严格执行教育部和广东省制定的招生政策和规定，深入实施



“阳光招生工程”，坚持“六公开”和“六不准”，公平竞

争、公正选拔、择优录取。 第六条 坚持志愿优先录取的原则

，同一志愿按从高分到低分顺序录取。 第七条 安排专业时，

对第一志愿考生，学院将优先满足其第一专业志愿；对第二

志愿考生，酌情安排考生的专业志愿。 第八条 学院各专业的

选考科目均按广东省招生办编印的《广东招生专业目录》公

布的内容执行，新生入学后，外语教学以英语教学为主,请非

英语语种考生慎重报考。同一专业所规定的几种不同的选考

科目，在录取时原则上按总分从高到低录取。同等条件下，

按专业特点的需要侧重考虑选考科目。 第九条 对考生的健康

要求，学院执行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考生健康标准。 第十条 

航海技术专业和轮机工程技术专业只招男生，其他专业招生

均不限男女生比例。 第十一条 美术类考生，按文化四科总分

与美术术科分之和，根据其志愿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择优录

取。 第十二条 如考生按志愿所报考各专业名额已录满，且不

服从专业调剂者，予以退档。 第十三条 学院执行省级有关部

门制定的有关照顾录取政策。 第五章 招生计划 第十四条 分

省分专业招生计划及有关要求详见生源省招生办公布的专业

目录。 第六章 收费标准 第十五条 学费、住宿费根据广东省

物价局核定的标准按学年收费。具体学费标准为：文史

类5000元/年；理工、外语类6000元/年；美术类8000元/年。住

宿费标准为：一、二级公寓12001500元/年；普通公寓700750

元/年。 第七章 奖、助学金设置 第十六条 学院设有“优秀学

生奖学金”，奖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学生，每学年颁

发一次，优秀学生奖学金分为三等，一等奖1000元，二等

奖500元，三等奖200元。 第十七条 学院设有 “新生优秀奖学



金”，按报到当天统计，凡第一志愿报考我院，总分为学院

文、理科各前3名的新生（普高生），可获新生优秀奖学金，

第一名5000元，第二名3000元，第三名2000元。 第十八条 学

院设有助学金，可协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并设置勤工助学岗位，帮助部分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

业。 第十九条 学院设有多项企业奖助学金。分别有“广东利

泰汽车专业奖助学金”、 “东方思维奖助学金”、“飞捷物

流与运输奖学金”、“建华船务有限公司奖助学金”、“惠

州市金桥海运有限公司奖学金”、“张琛奖学金”和“伟光

奖助学金”等。 第八章 录取通知 第二十条 经省招生委员会

批准，凡被我院录取的考生，省招生办将通过电脑网络向社

会公布，考生可以通过电脑（电话）查询录取情况。录取通

知书按省招生办规定的时间，通过邮局发出。 第九章 毕业证

书 第二十一条 学生修业完毕并符合学院各项要求准予毕业的

，将获得广东省教育厅颁发的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普通高

等学院专科毕业证书。 第十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章程只适

用于2009年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普高招生工作。 第二十三

条 本章程由学院招生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若与国

家和省的政策、规定不一致，以国家和省政策、规定为准。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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